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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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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专项核查意见 

容诚专字[2021]350Z0049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2021年9月16日出具的《关于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

（审核）[2021]58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已收悉。根据贵所出具的《问

询函》的要求，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申报会计

师”或者“我们”）作为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人”）的申报会计师，对问询函中涉及申报会计师的相关问题进行了

专项核查。现就《问询函》中涉及申报会计师的相关问题补充更新2021年半

年度财务数据，逐条回复如下（以下如无特别说明，货币单位均为万元）： 

问题 4、关于研发费用 

问题 4.1、关于研发人员 

根据回复材料：（1）公司兼职人员参与研发活动工时每月通过研发派工单

汇总，而研发派工单系相关产品的理论工时，计入研发费用为员工每小时工资*

研发派工时间；（2）2018年至2020 年，兼职人员参与研发活动工时为59,529.54

小时、28,484.52 小时、15,850.60小时；（3）2018年至2020年，发行人月均研发

人数分别为130.92人、135.92人、158.92人，2020年研发人数较2019年增加超过

20人，而实际2020年全年研发费用总额为3,063.41万元，较2019年的3,268.11万元

有所下降；（4）保荐机构对截至2020年12月31日在册的140名专职研发人员下

发调查表或调查问卷，确认其属于研发人员身份，检查比例为87.50%，而回复

中还披露公司2020年末专职研发人员数量为160人；（5）保荐机构对报告期内

新增专职研发人员检查了劳动合同和调职申请单（如有），核查比例为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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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说明：（1）兼职研发人员本身的身份，是否为生产人员，结合其

本身工资计算方式说明每小时工资如何确定；（2）参与非标准的研发相关产品，

理论工时如何确定及与实际工时的差异，并分析采用该种方式分摊兼职人员工

资的准确性及研发费用归集的准确性；（3）兼职人员研发活动工时统计时精确

到0.01小时的合理性；（4）结合报告期各期研发工作量的变化，分析2020年专

职研发人员数量变化与工作量变化的匹配性，是否存在工作总量未增加而人员

配置增加的情况及合理性；（5）2020年12月31日公司在册专职研发人员数据披

露的准确性，研发人员数量占比是否符合《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

行规定》的要求。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全面核查截至2020年末在职研发人员及报告期内

新增研发人员身份，明确新增研发人员调职申请单是否存在，不存在的说明原

因，对在职研发人员身份真实性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核查方式、核查过程、

核查取得的主要材料及核查结论。 

一、发行人说明 

1、兼职研发人员本身的身份，是否为生产人员，结合其本身工资计算方式

说明每小时工资如何确定； 

兼职研发人员分为一般兼职研发人员和管理兼职研发人员，报告期内兼职研

发人员主要为一般兼职研发人员。一般兼职研发人员是生产人员，其每小时工资

的标准是按照其档案工资除以 174 小时计算得出。174 小时是通过计算扣除国家

法定节假日后的平均月工作日数 21.75 天*8 小时/天得出。一般兼职研发人员档

案工资是根据其在公司的工作年限和技术技能等级综合评定。 

2、参与非标准的研发相关产品，理论工时如何确定及与实际工时的差异，

并分析采用该种方式分摊兼职人员工资的准确性及研发费用归集的准确性； 

参与非标准的研发相关产品时，尽管其产品是非标准的，但是研发的产品需

要的技术参数有一个大致的标准范围。研发项目负责人会先根据产品的不同规格、

尺寸和技术参数估算出工艺路径以及对应的工艺时间，并与经验丰富的工艺工程

师讨论工艺路径，共同制定相对合理的定额工时作为派工单理论工时，进而要求

兼职研发人员在该定额工时内完成，派工时间采用理论工时，可以较好控制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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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同时，由于一般兼职研发人员参与研发活动时间占比较低，为简化核算，

公司不再单独统计实际工时。 

报告期内，公司一般兼职研发人员计入研发费用的工资薪酬总额分别为

101.22 万元、63.87 万元、35.02 万元和 2.64 万元，占研发费用工资薪酬比例分

别为 5.73%、3.31%、1.83%和 0.25%，整体金额和占比较低。 

综上，公司一般兼职研发人员计入研发费用的工资薪酬根据研发相关产品理

论工时分摊计算，符合公司业务特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由于一般兼职

研发人员计入研发费用的工资薪酬金额及占比较低，公司采用理论工时分摊一般

兼职研发人员工资对兼职人员工资分摊的准确性和研发费用归集的准确性不会

产生重大影响。 

3、兼职人员研发活动工时统计时精确到0.01小时的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全部兼职人员参与研发活动工时统计如下： 

期  间 一般兼职研发人员 管理兼职研发人员 
兼职研发人员参与研

发活动工时合计 

2018 年度 56,687.50 2,842.04 59,529.54 

2019 年度 26,331.00 2,153.52 28,484.52 

2020 年度 13,564.60 2,286.00 15,850.60 

2021 年 1-6 月 1,301.50 1,150.00 2,451.50 

由上表可见，兼职人员研发活动工时统计时精确到 0.01 小时是由于管理兼

职研发人员参与研发活动工时计算引起。公司管理兼职研发人员工时精确到 0.01

小时是由于管理兼职研发人员工时是按其参与研发活动时间比例乘其出勤时间

计算，而其出勤时间因公司薪酬计算方法会出现 0.01 小时的情形。例如：A 管

理兼职研发人员在 2018 年 3 月累计请假 13.5 小时（根据公司《人力资源控制管

理制度》中关于员工考勤管理规定，员工如果有事，允许请假，请假最小单位为

半小时，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算），人事专员在计算当月薪酬时会将 13.5 小时

转化为 1.69 天（13.5/8），则员工实际出勤为 22-1.69=20.31 天，当分配研发费用

时人事专员会将统计好的净出勤天数再次转化为小时，A 管理兼职研发人员本月

净出勤工时为 20.31*8=162.48 小时，导致出现了 0.01 小时情形。 

4、结合报告期各期研发工作量的变化，分析2020年专职研发人员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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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作量变化的匹配性，是否存在工作总量未增加而人员配置增加的情况及合

理性； 

公司研发工作量体现在公司研发项目的数量以及不同研发项目需要研发工

时投入。经统计，报告期内公司研发项目数量及其预算需要的研发工时投入情况

如下： 

合  计 
期初研发项

目（个数） 

当期新增项

目（个数） 

当期开展的研

发项目（个数） 

全年预算需要

投入的研发工

时（A） 

月均专职研

发人员数量

（B） 

每个研发人

员预算投入

时间（A/B） 

2018 年度 8 19 27 311,540.00 130.92 2,379.62 

2019 年度 10 22 32 311,880.00 135.92 2,294.59 

2020 年度 18 14 32 344,050.00 158.92 2,164.93 

2018 年至 2020 年，按研发项目计算，公司开展的研发项目由 2018 年 27 个

增加到 2020 年 32 个；按全年预算投入研发工时计算，预算投入的研发工时由

2018 年的 311,540 小时增加到 2020 年的 344,050 小时，增加了 10.44%，研发工

作量的增加导致了专职研发人员数量的增加。 

同时，按每个研发人员对应的预算投入时间看，2020 年每人预算投入时间

较 2018 年有所减少，主要系 2018 年和 2019 年公司研发工作相对紧张，研发加

班较多，2020 年通过补充研发人员数量，减少了研发加班时间。按每人每月标

准工作 174 小时计算，全年标准工作时间为 2,088 小时，而 2018 年对应的每人

每年预算投入时间为 2,379.62 小时，对应加班时间为 291.62 小时，2020 年对应

的人每年预算投入时间为 2,164.93 小时，对应加班时间为 76.93 小时。 

因此，2020 年专职研发人员的增加既有研发工作量增加的原因，也有缓解

2018 年和 2019 年研发工作紧张、加班时间较多的需求。整体而言，2020 年专职

研发人员数量变化与研发工作量变化具有匹配性，公司不存在工作总量未增加而

单纯增加人员配置的情形。 

5、2020年12月31日公司在册专职研发人员数据披露的准确性，研发人员数

量占比是否符合《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的要求。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册专职研发人员为 160 人，占公司员工总

数的 10.21%，公司兼职研发人员为 42 人，专职及兼职研发人员合计 202 人，占

公司员工总数的比例为 12.89%，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占比符合《科创板企业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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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中关于研发人员占当年员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10%

的要求。 

中介机构在对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册的 160 名专职研发人员下发调查

表或调查问卷时，由于公司研发人员持续发生变动，其中 20 名在中介机构下发

调查表时已在 2021 年上半年开始陆续从公司离职，因此中介机构只对仍在职的

属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 140 名专职研发人员（占在册人数 160 人的 87.50%）

和 2021 年上半年新增的 25 名专职研发人员下发调查表或调查问卷，公司向中介

机构提供了该 20 名研发人员的离职有关文件资料和在职期间参与研发相关工作

记录。该 20 名研发人员中 4 人在 2018 年之前入职、3 人在 2018 年入职、6 人在

2019 年入职、7 人在 2020 年入职。 

二、申报会计师对截至 2020 年末在职研发人员及报告期内新增研发人员

身份的核查情况，说明核查方式、核查过程、核查取得的主要材料及核查结

论 

1、核查方式、核查过程、核查取得的主要材料 

①对截至 2020 年末在职研发人员，取得研发人员清单并与公司员工花名册

逐个核对确认； 

②对截至 2020 年末在职的专职研发人员，全部取得其劳动合同，其中对于

报告期内由公司其他部门转入研发部门的人员，则全部取得其调职申请单； 

③对截至 2020 年末在职的专职研发人员，取得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编制的

2020 年 12 月研发人员工资薪酬明细表，并与研发人员进行逐个核对；对于 2020

年末在职的一般兼职研发人员，取得相关人员的 2020 年 12 月派工单记录，确认

其兼职参与的研发项目；对于 2020 年末在职的管理兼职研发人员，取得管理人

员的当月工作日志总结，确认其兼职参与研发工作记录； 

④对于报告期内新增的研发人员，其中招聘入职人员全部取得其劳动合同进

行核对确认；对于报告期内通过其他部门转入研发部门的人员，则全部取得调职

申请单进行核对确认； 

⑤截至 2020 年末在职的专职研发人员 160 人，其中在中介机构下发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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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调查问卷时已离职 20 人，因此，中介机构对下发调查表或调查问卷时仍在职

的 140 人下发了调查表或调查问卷进行核查确认其研发人员身份，占 2020 年末

在职的专职研发人员比例为 87.50%；对于已离职的 20 个专职研发人员，取得了

其离职申请文件、在职期间参与研发相关工作记录等资料进行核对确认。 

2、核查结论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截至 2020 年末在职研发人员身份认定准

确、真实，报告期内从其他部门转入研发部门的新增研发人员调职申请单均存在。 

问题 4.2、关于研发材料费核查 

根据回复材料，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抽取了2018年6月、 2019年6月、2020

年12月全部领料单，每期前30大出库单检查以及子公司三明福特科每期分别选

取前5大出库单检查发行人研发领料出库单情况。 

请申报会计师说明：结合抽样方法，分析样本选取的方式及合理性，该种抽

样方式选取的样本情况是否足以代表样本整体情况，是否符合《中国注册会计

师审计准则第1314号——审计抽样和其他选取测试项目的方法》要求。 

回复： 

申报会计师说明： 

1、申报会计师对发行人研发领料出库单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将全年研发

领料出库单，根据自然月份划分为 12 个群（2021 年 1-6 月划分为 6 个群），每

期选择一个群为样本；同时，将剔除整群抽样样本后的研发领料出库单按金额大

小进行排序，福建福特科每期选前 30 大研发领料出库单为样本，三明福特科每

期选取前 5 大研发领料出库单为样本。 

由于发行人主要研发项目持续时间较长，每个月的研发领料出库单具有一定

程度的相似性，采用整群抽样结合大额选样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为确保选取的样本更具有代表性，申报会计师对剔除前述样本后的研发

领料出库单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补充核查。补充核查后的核查金额及核查比

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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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检查样本 检查金额 研发材料费总额 检查比例 

2018 年度 

6 月份全部领料单 63.45  

776.76 71.67% 
大额领料单 378.50  

随机抽样 114.77  

小计 556.72  

2019 年度 

6 月份全部领料单 48.64  

774.69 73.15% 
大额领料单 367.03  

随机抽样 151.04  

小计 566.71  

2020 年度 

12 月份全部领料单 98.58  

750.62 77.85% 
大额领料单 328.42  

随机抽样 157.33  

小计 584.33  

2021 年 1-6

月 

6 月份全部领料单 48.38  

281.80  88.26% 
大额领料单 177.78  

随机抽样 22.55  

小计 248.71  

3、申报会计师采用整群抽样结合大额选样，并对剩余研发领料单采用随机

抽样的方法，选取的样本具有代表性，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4 号

——审计抽样和其他选取测试项目的方法》的要求。 

问题 5、关于存货 

根据回复材料：（1）公司2020年末产成品中无订单备货金额占比为61.98%；

（2）2020 年末，公司半成品中库龄1年以上比例为31.80%，产成品库龄1年以

上比例为39.01% 。 

请发行人说明：（1）公司2020年末产成品及发出商品期后最新销售实现情

况；（2）期末库龄1年以上的半成品及产成品跌价计提情况、计提方式及计提

充分性。 

请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1、期末产成品及发出商品期后销售实现情况；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A3%E8%A1%A8%E6%80%A7/22482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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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 年末  

存货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销售

金额 
期后销售比例 

产成品            6,690.66         3,695.80  55.24% 

发出商品               662.31            656.65  99.14% 

（2）2021 年 6 月末  

存货项目 2021 年 6 月 30 日余额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销售

金额 
期后销售比例 

产成品             7,197.91              2,622.96  36.44% 

发出商品 883.95 803.40 90.89% 

2、期末库龄 1 年以上的半成品及产成品跌价计提情况、计提方式及计提充

分性。 

（1）期末库龄 1 年以上的半成品及产成品跌价计提情况 

①2020 年末 

存货类别 2020 年末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半成品 1,188.34 441.73 

产成品 2,609.85 848.50 

合计 3,798.19 1,290.23 

②2021 年 6 月末 

存货类别 2021 年 6 月末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半成品 1,243.88 450.28 

产成品 2,286.32 713.42 

合计 3,530.20 1,163.71 

（2）半成品及产成品跌价计提方式 

①半成品 

半成品主要为光学元件、镜头镜片。公司半成品无保质期要求且通用性强，

库龄1年以内的半成品，均可正常投入生产，由于公司各类别产品综合毛利率较

高，预计可变现净值高于账面价值；库龄1-3年半成品根据材料通用性、预计投

入生产的可能性及功能性价值贬损情况，预计可变现净值为半成品账面原值的

70%-80%；库龄3年以上的半成品转为呆滞品，预计可变现净值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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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产成品 

A精密光学元组件 

精密光学元组件类产品，主要为定制化产品。对于有订单（含预测订单）覆

盖的产品，以订单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

值；对于无订单覆盖的产品，结合历史订单情况，预测再次订货的可能性，以产

品的预计售价为基础，预计可变现净值为产成品原值的50%-70%；库龄3年以上

的产成品转为呆滞品，预计可变现净值为0。 

B精密光学镜头 

精密光学镜头类产品，通用性较强，公司根据最近同类产品售价减去估计的

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3）期末库龄 1 年以上的半成品及产成品跌价计提充分性分析 

①2020 年末 

A 期末库龄1年以上的半成品及产成品期后销售、领用及订单覆盖情况如下： 

项  目 

2020年12月

31日余额

（A） 

2021 年 1-8 月 2021年8月

31日无订

单覆盖金

额（F=A-E） 

销售结转

成本金额

（B） 

领用金额（C） 

未执行订单

覆盖金额

（D） 

合计

（E=B+C+

D） 

半成品： 

其中：库龄 1-3 年 968.36 3.25 306.13 59.69 369.07 599.29 

      库龄 3 年以上 219.98 1.64 75.63 0.41 77.68 142.31 

半成品小计： 1,188.34 4.89 381.76 60.10 446.75 741.59 

产成品： 

精密光学元组件产品 516.57 50.19 5.38 21.49 77.07 439.50 

其中：库龄 1-3 年 377.30 48.95 4.47 21.01 74.42 302.87 

库龄 3 年以上 139.27 1.25 0.91 0.49 2.65 136.62 

精密光学镜头产品 2,093.28 267.11 101.71 331.03 699.84 1,393.44 

其中：库龄 1-3 年 1,519.56 243.37 86.29 322.56 652.22 867.34 

库龄 3 年以上 573.72 23.74 15.42 8.47 47.62 526.10 

产成品小计 2,609.85 317.30 107.09 352.52 776.91 1,832.94 

合计 3,798.19  322.19  488.85  412.62  1,223.66  2,57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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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期后销售情况看，2020年末库龄1年以上的半成品及产成品在2021年1-8月

实现销售收入515.41万元、销售成本322.19万元、存货跌价转销63.97万元，销售

毛利率49.90%。由于期后销售总体毛利率较高，期后已销售结转或有订单覆盖的

半成品、产成品预计可变现价值高于账面原值，不存在跌价；从期后领用情况看，

半成品领用主要用于生产产成品，产成品领用主要用于升级改造为其他产成品，

相关产成品已销售或预计可销售，相关半成品及产成品预计可变现价值高于账面

原值，不存在跌价。前述不存在跌价的半成品及产成品金额合计1,223.66万元。 

B 期末库龄1年以上的半成品及产成品预计损失金额如下： 

项  目 

2021 年 8 月

31 日无订单

覆盖金额(A) 

预计可变现价值 

预计损失金

额（G=A-F) 
正常销售金

额（B） 

折价销售金

额(C) 

销售费用

（D=(B+C)

*3%） 

正常领用金额

（E） 

预计可变现价

值

（F=B+C-D+

E） 

半成品： 

其中：库龄 1-3 年 599.29     438.76  438.76  160.53  

库龄 3 年以上 142.31     92.96  92.96  49.34  

半成品小计： 741.59     531.72  531.72  209.87  

产成品： 

精密光学元组件产品 439.50  276.33   8.29   268.04  171.46  

其中：库龄 1-3 年 302.87  198.99   5.97   193.02  109.86  

库龄 3 年以上 136.62  77.34   2.32   75.02  61.61  

精密光学镜头产品 1,393.44  678.90  101.16  23.40   756.66  636.78  

其中：库龄 1-3 年 867.34  461.07  57.02  15.54   502.55  364.79  

库龄 3 年以上 526.10  217.84  44.14  7.86   254.11  271.99  

产成品小计 1,832.94  955.23  101.16  31.69   1,024.70  808.24  

合计 2,574.53  955.23  101.16  31.69  531.72  1,556.42  1,018.11  

注：销售费用率取3%，参考公司实际销售费用率。 

公司组织销售部门、研发部门、生产部门根据半成品和产成品的市场需求、

技术和工艺、产品品质，逐一将2021年8月31日无订单覆盖的半成品区分为正常

领用、无法使用两类。正常领用类，预计相关半成品可以用于生产产成品且相关

产成品可以实现销售，预计可变现价值高于账面原值，不存在跌价；无法使用类，

100%计提跌价。逐一将2021年8月31日无订单覆盖的产成品区分为正常销售、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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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销售、无法销售三类。正常销售类，预计产成品售价大于或等于存货原值，从

谨慎性考虑，预计售价等于存货原值；折价销售类，预计按成本价打6-9折可以

实现销售；无法销售类，100%计提跌价。 

②2021 年 6 月末 

A 期末库龄1年以上的半成品及产成品期后销售、领用及订单覆盖情况如下： 

项  目 
2021年6月30

日余额（A） 

2021 年 7-8 月 2021年8月

31日无订

单覆盖金

额（F=A-E） 

销售结转

成本金额

（B） 

领用金额（C） 
未执行订单

金额（D） 

合计

（E=B+C+

D） 

半成品： 

其中：库龄 1-3 年 1,073.47  0.41  149.65  78.21  228.27  845.20  

      库龄 3 年以上 170.42  0.23  32.65  1.84  34.72  135.69  

半成品小计： 1,243.88  0.65  182.30  80.05  262.99  980.89  

产成品： 

精密光学元组件产品 552.89  17.60  2.47  30.96  51.02  501.87  

其中：库龄 1-3 年 374.52  15.97  1.60  30.22  47.79  326.73  

库龄 3 年以上 178.37  1.63  0.86  0.74  3.23  175.14  

精密光学镜头产品 1,733.43  127.85  31.94  384.92  544.70  1,188.73  

其中：库龄 1-3 年 1,180.48  118.69  27.70  357.70  504.09  676.38  

库龄 3 年以上 552.95  9.16  4.23  27.22  40.61  512.34  

产成品小计 2,286.32  145.44  34.40  415.88  595.72  1,690.60  

合计 3,530.20  146.09  216.71  495.92  858.72  2,671.49  

从期后销售情况看，2021年6月末库龄1年以上的半成品及产成品在2021年

7-8月实现销售收入207.77万元、销售成本146.09万元，存货跌价转销30.34万元，

销售毛利率44.29%。由于期后销售总体毛利率较高，期后已销售结转或有订单覆

盖的半成品、产成品预计可变现价值高于账面原值，不存在跌价；从期后领用情

况看，半成品领用主要用于生产产成品，产成品领用主要用于升级改造为其他产

成品，相关产成品已销售或预计可销售，相关半成品及产成品预计可变现价值高

于原值，不存在跌价。前述不存在跌价的半成品及产成品金额合计858.72万元。 

B 期末库龄1年以上的半成品及产成品预计损失金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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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1 年 8 月

31 日无订单

覆盖金额(A) 

预计可变现价值 

预计损失金

额（G=A-F) 
正常销售金

额（B） 

折价销售金

额(C) 

销售费用

（D=(B+C)*3

%） 

正常领用金额

（E） 

预计可变现价

值

（F=B+C-D+

E） 

半成品： 

其中：库龄 1-3 年 845.20     636.34  636.34  208.86  

库龄 3 年以上 135.69     113.33  113.33  22.36  

半成品小计： 980.89     749.68  749.68  231.21  

产成品： 

精密光学元组件产品 501.87  325.11   9.75   315.36  186.51  

其中：库龄 1-3 年 326.73  216.75   6.50   210.25  116.48  

库龄 3 年以上 175.14  108.36   3.25   105.11  70.03  

精密光学镜头产品 1,188.73  718.34  117.96  25.09   811.21  377.51  

其中：库龄 1-3 年 676.38  452.23  62.09  15.43   498.89  177.50  

库龄 3 年以上 512.34  266.12  55.87  9.66   312.33  200.02  

产成品小计 1,690.60  1,043.45  117.96  34.84   1,126.57  564.03  

合计 2,671.49  1,043.45  117.96  34.84  749.68  1,876.25  795.24  

根据以上测算，2020年末、2021年6月末库龄1年以上的半成品及产成品预计

损失金额分别为1,018.11万元、795.24万元；2020年末、2021年6月末库龄1年以

上的半成品及产成品账面跌价准备余额分别为1,290.23万元、1,163.71万元，预计

损失金额小于账面跌价准备金额，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情况 

1、核查程序 

（1）获取期末产成品、发出商品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销售统计表，选取

样本检查发票、销售合同、出库单、报关单等支持性文件，复核期后销售统计数

据是否准确； 

（2）访谈发行人财务部门负责人，了解发行人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判

断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方法是否合理；获取期末库龄 1 年以上半成品及产成品跌价

准备计算表、预计可销售及领用明细表，结合存货库龄、预计销售及领用、订单

覆盖情况分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2、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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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期末产成品及发出商品期后销售情况良好，统计数据准确；  

（2）发行人期末库龄 1 年以上的半成品及产成品跌价准备计提方式合理，

跌价准备金额计提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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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容诚专字[2021]350Z0049

号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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